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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3-001-013

启东市某星种子有限公司诉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启东市人民政

府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

——行政机关就违法销售未经强制性品种审定的主要农作物种子的行为

予以罚款的，对罚款数额是否合理应如何认定

关键词 行政 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 行政处罚 罚款 过罚相当原则 

行政裁量

基本案情

江苏省启东市某星种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东某星种子公司）成

立于1999年，经营范围为代销农作物种子等。2024年3月21日，启东市农

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在该公司门店检查时，发现门店正在销售应当审定而

未经审定的“鲜某士918”大豆种子。该种子的包装袋正面标注为“精品

甜毛豆”，背面标注作物类型为大豆，种子类型为常规种。经调查，启

东某星种子公司共进货案涉种子15包（1千克/包），销售价为人民币

10元/包（币种下同），其中销售4包，销售金额40元。3月22日，启东市

农业农村局对启东某星种子公司涉嫌销售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的大豆种

子予以立案。在履行了事先告知、组织听证、集体讨论等法定程序后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于7月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启东某星种子公

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关于“应

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的规定

，鉴于该公司及时召回、积极退赔，大豆种未播种，未造成严重后果

，且经营数量少、违法行为较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关于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及《江苏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

基准》的规定予以从轻处罚，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大豆种子15包，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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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罚款3万元。

启东某星种子公司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24年7月18日向启东市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启东市人民政府于9月2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

该行政处罚决定。启东某星种子公司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

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8日作出

（2024）苏0691行初1018号行政判决：驳回启东某星种子公司的诉讼请

求。宣判后，启东某星种子公司提起上诉。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2025年8月4日作出（2025）苏06行终24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对启东某星种子公司处以3万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是否适当。

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

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该

条规定的过罚相当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与违

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不能畸轻畸重。本案中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鉴于大豆系主要农作物、对大豆种子实施强制性品

种审定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并结合启东某星种子公司的主观过错、违法

行为情节、改正情况及社会危害后果等因素，对其罚款3万元，于法有据

，行政处罚适当，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其一，案涉违法行为对粮食安全有较大潜在威胁。种子法第十五条

第一款规定：“国家对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实行品种审定制度。主要

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在推广前应当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

”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主要农作物是指稻、小麦、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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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大豆。”品种审定制度旨在确保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安全性、适

应性和稳定性，避免盲目引种给农业生产带来损失。未经审定的种子质

量缺乏保障，严重影响作物品质和产量，甚至可能传播病虫害，威胁区

域农业生态安全。而案涉“鲜某士918”大豆种子依法应予审定而未经审

定，其安全性和适应性均处于不确定状态，破坏了种子管理秩序，给粮

食安全造成了较大的潜在威胁，启东某星种子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其二，启东某星种子公司销售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的种子，主观上

存在主观过错，不符合不予处罚的条件。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启东某

星种子公司是一家具有近三十年种子销售历史的专业种子经营公司，定

期参加行政机关组织的培训，知晓相关业务知识及基本法律规定。该公

司还与启东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签署了《农资诚信经营责任状》，保证

诚信经营，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启东某星种子公司从生产厂家处购得案

涉种子后，未了解案涉种子是否经过审定，未要求生产厂家提供完备的

审定资料即对外销售，没有尽到行业一般经营者应该尽到的注意义务

，显然存在主观过错。故其以不存在主观过错为由，请求不予处罚的主

张不予支持。

其三，启东某星种子公司的违法情节较轻，予以从轻处罚，量罚适

当。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江苏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就该省违反农业领域法律规定的处罚裁量作出量化规定，农业农村部

门在行使裁量权过程中一般应当参照适用。该裁量权基准中对于违反种

子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

的，区分三种裁量阶次，分别为从轻处罚处20000元以上74000元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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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一般处罚处74000元以上128000元以下罚款，从重处罚处128000元

以上不超过200000元罚款。本案中，启东某星种子公司共计销售4包案涉

种子，数量较少；其承认违法销售行为，并主动联系种植户收回种子

；已销售的种子尚未播种，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或者损失，且销售金额

40元已全部退还种植户。启东某星种子公司的违法行为情节较轻，具有

主动消除危害后果的情形，符合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条件。同时

，启东某星种子公司在2020年曾因违反种子法而受到处罚，其未能吸取

此前教训，再次实施了违法行为，主观过错程度较深。综合考虑启东某

星种子公司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启东农业农村

局对其从轻处罚，决定罚款3万元，符合过罚相当原则，应予支持。

裁判要旨

行政机关就违法销售未经强制性品种审定的主要农作物种子的行为

予以罚款，行政相对人以处罚过重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能

简单根据罚款数额与违法销售额是否悬殊判定罚款数额的合理性，而应

综合考虑违法销售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包括行

政相对人有无违法前科，准确判断罚款数额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过罚相

当原则。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15条、第23条、第7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5条、第32条、第33条

一审：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4）苏0691行初

1018号行政判决（2025年4月8日）

二审：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苏06行终244号行政判决

（2025年8月4日）


